
 

 

115 年 4 月 14 日新北教工程字第 1150691153 號簽准 

不
通
過

教育局轉發國教署來函學校
依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召開學校營繕小組
會議討論，決議後報教育局核備

教育局發文會勘

教育局協助轉陳
國教署申請

完成規劃設計委託發包

國教署充實設施設備(運動場整修)標準流程圖

設計圖說審查通過

設計圖說送審

工程發包

變更設計或契約變更

委託設計相關資料送審
1.監造計畫暨安全督導計畫
2.監造日誌
3.施工抽查(驗)紀錄
4.建築物監造報告表
5.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6.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7.公共工程監造報告

廠商檢附
1.竣工報告表
2.結算明細表
3.採購履約完成確認單

隔年持續送件

通
過

學校完成充實設備計畫
書、檢核表、核定表及

經費概算表

國教署完成核定

初驗

否

複驗

正驗

複驗

支付款項

結案

學校內部完成基礎設計
圖說審查

施工廠商相關資料送審
1.施工品質計畫書
2.施工既安全衛生計畫書
3.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全措施檢
查表
4.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表
5.自主檢查表
6.承攬廠商品管人員值勤簽報紀錄表
7.每日體溫紀錄表及小黃卡
8.施工日誌
9.施工相片
10.材料送審文件
11.一般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12.專任工程人員督導紀錄
13.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授權書
14.工地相關人員登錄表
15.材料出廠報告

16.開工報告表 

查核金額之正驗應於驗收五日前發
文教育局派員協助驗收事宜，相關
檢附資料請詳閱新北市政府所屬機
關辦理採購規範

校方督導事項:
1.定期召開工務會議
2.進行工程督導
3.與監造單位公文往返

核銷相關資料:
1.製作結算驗收證明書(簽
呈、取號)
2.繕打簽請撥付工程採購款
便簽並檢附資料

撰寫成果成
果報告書並

上傳

未達500萬元機關(學校)自行審
查，500萬以上未達5000萬(至
少邀請1位外聘審查委員審查，
令發文邀請工程小組及業務科
列席提供建議

 



 

 

修(整)建學校體育運動場地工程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國教署公立國民中小學校體育運動場工程標準流程圖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教育局、學務處 

辦理期程 每年 7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實際依公文申請日期辦理 

辦理時間 每年固定期間 

注意事項 

1.辦理學校體育運動場整修工程施工前，應確實規劃師生體育課配套措施，避

免因施工造成師生無體育課可上之情事。 

2.受補助學校自核定日起，每月 25號至下個月 5號間，務必至國教署指定控

管網站填報及上傳相關成果等資料。 

3.國教署體育運動場修繕申請係當年度提出次一年度計畫及預算表，倘學校

有需求，請提早提出申請。 

依據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所屬公立各級學校建設經費計畫 

各年度教育部國教署修整建與新建運動場地及充實體育器材設備計畫相關函

文 

政府採購法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一般內部審查作業參考手冊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法規 

索引 辦理說明 

自我檢核 

1. 一般修繕：請於該年度資本門補助調查時，將自我檢核表核章後併同相關

資料報局憑辦，俾利作為各場地補助排序依據。 

2. 重大修繕：請填寫國教署申請表件並備齊所有相關附件，於辦理期程內送

報本局轉國教署申請。 

經費申請 

注意事項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2月16日新北教工環字第1110255839號函辦

理。此為中央重點項目，原則上由國教署及教育局支應分攤經費。 

二、本案國教署部分補助，搭配本市自籌經費，本案於完成發包後，工程發

包金額撥付方式，請參考實際公文。 

三、公文敬會會計主任及出納組長，後續製據暨核銷程序。 

四、各校執行情形差異，採先行補助貴校第一期經費（部分市款），餘後續第

二期經費（部分市款及部款），俟貴校完成工程發包後3日內，依實際發

包之應付數填寫分期經費請撥單辦理後續撥款事宜；另國教署補助款需

俟款項匯入本局後，再行通知貴校製據請款。 



 

 

五、請款及報結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政

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委託設計監造費之支用，請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規定辦理；工程管理費之支用，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

支用要點」規定辦理。 

七、辦理規劃設計招標事宜並進行相關工作規劃，並請規劃設計團隊依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公布之現行法規進行規劃設計，函送規劃設計至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備查，並上傳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學校工程計畫

平台」。 

學校與委託設計規劃團隊應參與國教署及委辦單位舉辦之核定補助說明會，

爰與規劃設計團隊訂定契約宜納入請規劃設計團隊務必配合參加國教署之說

明會。 

設計發包 

注意事項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進行委託設計案發包 

二、機關(學校)內部先行辦理基礎設計預算書圖審查 

三、設計委託相關資料送審: 

1.監造計畫暨安全衛生督導計畫 

2.監造日誌 

2.施工抽查(驗)紀錄 

3.建築物監造報告表 

4.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5.建築師工程師專業責任保險 

6.預算書圖送審核章 

7.公共工程監造報告 

四、工程案若發包後,相關文件皆先行送審監造單位後送審至機關(學校) 

工程發包 

注意事項 

校方注意事項: 

一、依據政府採購法進行工程案發包 

二、校方督導事項: 

1.定期召開施工協調會議(2週 1次) 

2.工程督導紀錄(承辦人員每週 1次、機關首長每月 1次 )(附件三) 

3.與委託設計單位相關公文往返 

三、施工廠商相關資料送審機關(校方):先行送審監造單位 

     1.施工品質計畫書 

     2.施工暨安全衛生計畫書 

     3.工地環境清潔及交通維持安全措施檢查表 

     4.工地職業安全衛生施工前檢查紀錄表 

     5.自主檢查表 

     6.承攬廠商品管人員值勤簽報紀錄表 

     7.每日體溫紀錄表及小黃卡 

     8.施工日誌 



 

 

 

 

 

 

 

 

 

 

 

 

 

 

 

 

 

 

 

 

 

 

 

     9.施工相片 

     10.材料送審文件 

     11.一般安全衛生自主檢查表 

     12.專任工程人員督導紀錄 

     13.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 授權書 

     14.工地相關人員登錄表 

     15.材料出場證明 

     16.開工報告表 


